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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意见征求稿）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和全省民政工作会议部署，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，促进救助需求与慈善帮扶资源精准匹配，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，健全覆盖全面、分层分类、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，按照《黑龙江省民政厅关于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》（黑民规〔2024〕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救助对象和方向
（一）救助对象
鸡东县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人口、刚性支出型困难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。
（2） 救助方向
对就医产生大额费用，经政府各项救助后，自付费用1万元（含1万元）以上的救助对象，民政部门将相关信息推送给鸡东县慈善协会，进行救助衔接，确保救助对象得到持续、有效的帮助。
二、救助标准及申请程序
（一）救助标准
因就医产生大额费用在政府各项救助后的救助对象，个人自付费用 1万元（含1万元）至5万元,慈善救助2000元；个人自付费用5万（含5万元）至10万元,慈善救助3000元；个人自付费用10万元以上（含10万元）,慈善救助5000元。
（2） 申请程序
申请人可向户籍所在地、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（社区）提出救助申请，审核后符合救助条件的整理申请材料，报送鸡东县慈善协会审批。受申请人委托，其他个人可以代为提出救助申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 
1、申请家庭户口簿或申请人身份证。 
2、低收入人口证明材料。
3、委托他人提出救助申请的，提供申请人书面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。
4、 救助申请书。 
5、政府各项救助材料。
6、支出费用依据正规票据认定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发挥民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作用，强化协调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及时与慈善组织沟通会商，分析研判工作形势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促进救助需求与公益慈善力量精准对接。 
（二）拓宽经费渠道。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慈善帮扶，鼓励引导公民、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捐赠慈善资金，不断拓宽资金筹集渠道，为公益慈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。 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
责，加强对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及时查处和纠正违法违规活动。加大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，提升慈善帮扶能力。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，严防以权谋私、优亲厚友等违规违纪问题发生。慈善组织应自觉接受审计监督、行政监督、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，按照规定公开慈善帮扶项目、程序、标准、结果等，规范慈善帮扶信息的采集报送、审核评估、救助实施和效果反馈等工作流程，确保慈善帮扶依法依规开展。 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大力宣传中华民族乐善好施、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和诚信友爱、互帮互助的公益慈善理念，教育引导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。鼓励引导更多公益慈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工作。要充分利用媒体报道、社交平台等形式，大力宣传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成果，引导社会公众关心、支持、参与慈善帮扶，营造浓厚慈善社会氛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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